黑文明办发﹝2016﹞8号
关于开展“文明随手拍”活动的通知
各市地文明办，省农垦总局、省森工总局、哈尔滨铁路局、大庆油田有限公司文明办，省直工委、省高校工委文明办，绥芬河市、抚远市文明办：
    按照省文明委年度工作安排，为推进网络内容建设工程，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省文明办决定开展“文明随手拍”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开展文明随手拍活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文明行为，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借助黑龙江文明网、文明龙江微信、黑龙江文明办微博公众平台和网络文明传播系统，展示文明行为和文明风尚，用正能量滋养网络空间。
二、活动主题
    文明瞬间，就在身边
    三、征集时间
    2016年4月——2017年4月
四、参与对象
广大摄影爱好者、部分学校和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五、征集内容
生活中的文明现象，如文明旅游、文明过节、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观赛、文明排队、文明服务、文明祭祀和环境文明、乡风文明、家庭文明、校园文明等。具体表现为：
    旅游中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尊重别人权利，不乱扔废弃物、不喧哗吵闹、不踩踏绿地、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
    节庆时喜气祥和、勤俭节约、网上拜年、健康娱乐，不搞封建迷信、不铺张浪费、不豪饮吃请送礼、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出行中行人和非机动车各行其道、过街遵守信号、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有序停行，机动车不随意变更车道、不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行人过街不跨越隔离设施。
    就餐中注重节俭、行为文雅，不过分点餐、不过分敬酒。
    观赛（戏、影）时提早进场结束有序离场、着装干净整齐端庄、为精彩表演助威、主动将杂物带出场外，不迟到早退中途乱跑打闹、不衣冠不整、不喝倒彩、不在场地乱扔乱吐。
排队中礼让老幼病残，不加塞不拥挤。
服务时使用文明用语、态度热情主动、方便快捷高效、依法依规，不生冷顶冲横、不故意刁难、不滥用职权。
祭祀时简洁低碳、倡导社区公祭、集体共祭、网络祭扫、植树追思、献花祭典，不在公共场所焚烧冥币、不燃放鞭炮、不制造销售封建迷信品。
环境文明展示龙江大湿地、大森林、大界江、大平原等优势资源和冰雪、五花山色等独特风光。
乡风文明展示科学种田、科技致富、健康消费、时尚生活、讲究卫生、婚丧节俭等现代生产生活方式。
家庭文明展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家庭美德和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的良好风尚。
校园文明展示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学生志向高远、自立自强、良好校风班风、引领社会文明等文明素养和校园文化。
    六、作品要求及报送方式
1、作品必须紧扣主题；作品黑白、彩色不限，单幅照、组照均可，组照单组一般不超过5张，不接受电脑合成照片、视频短片；作品不得包含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内容，作者须保证对自己作品享有完整版权，如果侵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并将在媒体曝光，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承担；经评选后采用的作品，主办单位有权无偿用于非商业用途（包括展览、出版物、媒体、网络宣传等），不另付稿酬。
2、拍摄地仅限省内。作品须附上文字说明，单幅作品文字说明以一句话为宜，组图作品文字说明字数在150字以内（包括拍摄地点、时间、内容表述、拍摄人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作品为JPG格式，长边为1024像素。作品须注明“承办学校摄”或“骨干志愿者摄”或“文明单位志愿者摄”或“摄影爱好者摄”字样。 

3、拍摄工具不限,可以是摄相机、相机、手机等。
4、投稿邮箱：hljwmwbjb@163.com
    七、推动措施
1、每月确定一个集中展示的主题，分别为：1月——带上文明去旅游；2月——红红火火文明过节；3月——镜头下的好日子；4月——追思里的文明；5月——擦亮龙江文明窗口；6月——青苹果乐园；7月——文明垄上行；8月——舌尖上的文明；9月——赛场上晒文明；10月——城市文明风景线；11月——文明与道德同行；12月——大美龙江。
2、每个市地、系统在面向全社会摄影爱好者征集作品的同时，确定一所城市学校、一所乡镇学校为“文明随手拍”活动承办单位，承办学校每月根据集中展示主题，组织上报优秀作品。
3、各市地网络文明传播骨干和各级文明单位的网络文明传播小组要开展文明随手拍活动，每月上报优秀作品，并组织优秀作品网络传播活动。
4、活动设刊播奖、季度奖。作品一经采用即奖励50元（同一作品在不同媒体刊播不重复奖励），每季度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资金分别为300元、200元、100元。活动设组织奖，对工作突出的市地、系统、承办学校和文明单位给予一定奖励。
    八、有关要求
    1、各市地、系统要把文明随手拍活动和日常开展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文明旅游、网络文明传播活动等创建工作结合起来，发现和记录创建实践中的文明行为和文明风尚。
    2、各市地、系统要把文明随手拍活动和各地开展的“色彩龙江”、“城市风光摄影”、“主题摄影采风”等群众摄影活动结合起来，聚焦文明这一主题，力求整合资源，多出精品。
    3、请各地、有关系统把确定的文明随手拍活动两所承办学校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办公电话、手机、QQ、邮箱、微信号），于4月20日前报黑龙江文明网，联系人：周天玉 ，联系电话：0451-53643770。QQ：756918382。                   
                                         省文明办
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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